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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应急〔2023〕128号

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
调整煤矿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有关市、县（区）煤矿安全监管部门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

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》（厅字〔2023〕21号）精神，经

研究，决定对我省煤矿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事项进行调整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。原由设区市煤矿安全

监管部门负责的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，调整由省应急

管理厅负责。上述建设项目在批准有效期内继续有效，需延期的

报省应急管理厅批准。

二、设置过渡期。发文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为过渡期，



- 2 -

过渡期内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仍按原规定受理和审查，但

受理后应报告省应急管理厅，批准前应报省应急管理厅同意。2024年

1月1日起，按照调整后的范围受理和审查煤矿安全设施设计。

三、申请材料要求。申请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（含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以及重大设计变更）需提交的材料，按省应急

管理厅门户网站公开的目录提交。

四、严格审查审批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煤矿对采矿许可证范

围内的矿产资源原则上应当进行一次性总体安全设施设计，1个

采矿权范围原则上只能设置1个生产系统（原批准的除外）。对

煤矿建设项目组织安全设施设计审查，应聘请相关专家进行技术

审查。严禁对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最小开采规模或者最低服务

年限的煤矿进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。

请县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立即将本通知精神传达至辖区内所

有煤矿企业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张文辉，0591-87722830，13559883663。

福建省应急管理厅

2023年11月2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国家矿山安监局；省政府办公厅、省委编办、省发改委、省

审改办、省公安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国家矿山

安监局福建局。

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3年11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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